
疫情下的劳动用工热点问题解析

受疫情影响，中央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2020〕1 号），将春节假期延长至 2020 年 2 月 2 日，以更好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全国各地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也发布了相关

通知。2020 年 1 月 26 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积极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做好劳动关系工作的通知》（浙人社明电〔2020〕

3 号）。2020 年 1 月 27 日，杭州市政府发布《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延迟本市

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三个《通知》的发布将对疫情下的劳动用工管理

产生巨大影响。虽然目前还在春节假期，笔者已经陆续接到有关工资发放、返工

安排及复工期间劳动关系处理等各种咨询，现将这些热点问题总结如下。

1、延长春节休假是强制的吗？本次延长的假期是否属于法定节假日？

答： 本次延长春节假期是为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更好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属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无特殊情形，用人单位应参照执行。

由于延长春节假期的决定属于临时性措施，此次延长休假并不属于《全国年

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的法定节假日，而是属于特殊假期。如果在此期间上

班的，并不执行法定节假日上班发放 300%的工资规定。

2、企业在 2 月 3 日到 2 月 9 日不能复工，此期间是否应向员工正常发放工

资？



答：为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杭州市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1 月 27 日发布《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延迟本市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

除涉及保障城市运行、疫情防控、群众生活必需的水电气、医疗器械、药品用品、

食品保障等企业外，其他各类企业不得早于 2 月 9 日 24 时前复工。该通知将员

工的假期又延长了七日。在该七日中，2 月 8 日至 9 日本来就是休息日，故实际

上延长了五日假期。因“复工”一般与“停工”相对，我们倾向性的认为该五日

假期的性质应当为企业停工停产期，应按照《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支

付工资。

根据《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企业停工、停产、歇业，

时间在 1 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和国家、省相关

规定支付工资。企业停工、停产、歇业时间超过 1 个工资支付周期，劳动者付出

了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人民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

劳动者未付出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人民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标

准的 80% 支付工资。因此，该五日假期属于企业停工停产中第一个工资支付周

期，应该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省相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工资。

另，上海市人社局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延迟复工期间定性为休息日，而

非停工停产期。鉴于此问题还存在一定争议，期待后续浙江省相关部门的进一步

解释。

3、在春节假期及延长假期中加班，企业是否需要支付加班费？加班费的标

准是怎样的？



答：受相关政策影响，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9 日期间的假期性质不同，

其加班费支付标准必将不同。特通过表格的形式进行如下总结：

4、企业是否必须延迟复工？

答：除了医疗机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等少数与疫情防控密切相关的企业外，

如无特殊情形，其他企业不应在国家及地方政府最新通知的复工日期前提前复

工。根据杭州市政府的最新通知，杭州市辖区的企业（涉及保障城市运行必需、

疫情防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企业除外）延迟复工应

不早于 2020 年 2 月 9 日 24 时。

5、企业不执行延迟复工有可能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答：如果企业置政府的紧急措施于不顾，仍强制员工提前复工，则单位或其

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等有可能面临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等法律风

险。相关法律依据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七条，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

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的，还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比如说构成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七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

位和个人，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请同级政府批准，对单位予以通报批评；

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妨碍或者拒绝执行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的；



（二）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医疗保健人员、卫生防疫人员拒绝执行各级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调集其参加控制疫情的决定的；

（三）对控制传染病暴发、流行负有责任的部门拒绝执行政府有关控制疫情

决定的；

（四）无故阻止和拦截依法执行处理疫情任务的车辆和人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

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

以下罚款：

（一）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

（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三）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

的；

（四）强行冲闯公安机关设置的警戒带、警戒区的。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

职务的，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

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引起甲类传染病传

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

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6、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如何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

序？

7、答：企业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

待岗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鼓励受疫情影响的企业采取

集中工作、集中休息方式保持正常生产经营。

除前述方式外，企业也可通过集体协商方式，与企业工会签订专项集体合同，

以求共同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共度时艰。

7、员工被采取了隔离措施，隔离期间的工资如何支付？

答：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切实做好劳动关系工作的通知》规定“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

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企业应当视同提供正常劳

动并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因此，如果企业里真的有员工因为此次疫情

被隔离，企业必须正常支付工资。

8、企业能否与被隔离员工解除劳动关系？

答：根据浙江省发布的通知要求，对于因疫情被隔离的员工不得依据《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职工在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

观察、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期间劳动合同到期的，劳动合同期

限应当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医学观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

的紧急措施结束。



9、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员工，企业需要支付发生的医疗费用

吗？

答：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社保基金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

实施综合保障，所以，企业不需要垫付或支付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员

工的医疗费。

10、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员工，医疗期如何确定？

答：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的规定》(劳部发[1994]479

号)规定，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

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期。

11、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员工，病假工资如何确定？

答：根据浙江省劳动厅《关于转发劳动部<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

期规定>的通知》(浙劳险〔1995〕231 号) 二、关于病假工资的计发问题。1、

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负伤，病假在六个月以内的，按其连续工龄的长短发给病假工

资。其标准为：连续工龄不满十年的，为本人工资(不包括加班加点工资、奖金、

津贴、物价生活补贴，下同)的百分之五十;连续工龄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为本

人工资的百分之六十;连续工龄满二十年不满三十年的为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七十;

连续工龄满三十年以上的为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八十。职工因病或因工负伤;连续

病假在六个月以上的，按其连续工龄的长短改发疾病救济费。其标准为：连续工



龄不满十年的，为本人工资的 40%;连续工龄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为本人工资

的 50%;连续工龄满二十年不满三十年的，为本人工资的 60%;连续工龄满三十年

以上的为本人工资的 70%。用人单位支付的病伤假期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的 80%。

12、企业因疫情而影响生产经营时如何妥善处理劳动合同变更？

答：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诱发的肺炎等疾病防控，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需

要企业与劳动者等各方共同面对、承受，此必然会影响到劳资之间的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的变更应履行协商一致，在企业生存和劳动者劳动权益之间求取平衡，

通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以共存、共赢。企业与员工于此当下更应注重沟通与对

话，通过如下方式达成共识：

（1）通过职工大会、职代会、厂务公开等形式充分调动企业内部民主管理

平台的作用，以求同存异；

（2）企业与员工的个体协商；

（3）企业与企业工会之间集体协商并签订专项集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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